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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0344号）（以下简称

“《反馈意见》”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

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 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说明》。 公司

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

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件：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说

明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0344号）的要求，上海华东电脑股份

有限公司已会同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评估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反馈意见所涉及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

了认真核查和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本反馈意见回复所用释义与《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保持一致，涉及对重组报告书修改的内容用楷体加粗标明。

本反馈意见回复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

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本反馈意见回复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由

四舍五入的原因所致。

1.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25,300.80万元，扣除相关中介机构费用后拟用于

支付标的资产的现金部分对价。 截至2014年9月末，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45,590.19万元。 请你公司结合

现有货币资金用途、未来支出安排、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及同行业水平、可利用的融资渠道、授信额度等，补充

披露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五章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之“一、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情况” 之“（二）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中修订并补充披露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如下：

7、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1）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促进交易的顺利实施

根据《关于并购重组募集配套资金计算比例、用途等问题与解答》的规定，募集配套资金提高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的整合绩效主要包括：本次并购重组交易中现金对价的支付；本次并购交易税费、人员安置费用等并购

整合费用的支付；本次并购重组所涉及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运营资金安排；部分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等。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扣除相关中介机构费用后拟用于支付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现金部分对

价，因此有利于促进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能提高本次重组的整合绩效。

（2）上市公司现有货币资金的用途及使用计划分析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华东电脑合并报表货币资金余额为87,794.10万元，其用途如下:

①满足公司营运资金需要

2015年公司将继续深耕系统集成和服务、智能建筑和机房等业务，保持相关业务持续和稳定增长；将持续

投入软件和行业解决方案业务，布局未来，争抢先机；将主动优化和调整低价值、高风险的业务板块，以现金为

王，实现资产安全，同时抵抗市场环境下行所带来的冲击。据此,公司预计2015年营业收入将超过60亿元。以此

为基础，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的“流动资金贷款需求量的

测算参考” 的计算方法测算如下:

2015年预计收入 超过60亿元

2015年预计收入增长率 4.34%

2014年销售利润率 4.84%

2014年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6.13

2014年存货周转次数 3.35

2014年预收账款周转次数 8.37

2014年预付账款周转次数 36.96

2014年应付账款周转次数 4.97

2014年营运资金周转次数 5.96

2015年营运资金量 95,815.08万元

注: 营运资金量＝上年度销售收入×（1－上年度销售利润率）×（1＋预计销售收入年增长率）/营运资

金周转次数

其中：营运资金周转次数=360/(存货周转天数+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应付账款周转天数+预付账款周转天

数－预收账款周转天数)

周转天数=360/周转次数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销售收入/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预收账款周转次数=销售收入/平均预收账款余额

存货周转次数=销售成本/平均存货余额

预付账款周转次数=销售成本/平均预付账款余额

应付账款周转次数=销售成本/平均应付账款余额

经测算,2015年公司的营运资金需求量至少为95,815.08万元,已超过2014年年末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

②用于股东回报

为保证公司股东获得稳定回报， 根据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拟以公司2014年12月31日总股本

（321,744,887� 股）为基数，按每10股分配现金股利2.50元（含税）进行分配，共计分配利润80,436,221.75

元。

③用于产业投资和并购

基于公司大力发展行业解决方案的整体战略， 有助于公司迅速构建完整的教育信息化解决方案能力，公

司拟利用自有资金不超过4,320万元收购并增资上海教享科技有限公司。 此外，对于本次重组协商确定的现金

对价，公司需以自有资金支付配套募集资金所不足以支付的部分。

④归还短期银行借款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短期银行借款余额为39,247.45万元，公司在未来具有较强的偿还银行借

款的资金需求。

综合上述，公司现有货币资金已具有较为明确和可行的使用计划。

（3）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2014年4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与华东电脑处于相同行业的上市公

司较多，其中华胜天成、神州信息、浪潮软件和金证股份的业务类型与华东电脑较为相近。 截至2014年12月31

日，上述四家同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指标如下：

同行业上市公司 资产负债率（%）

华胜天成 59.77

神州信息 53.75

浪潮软件 57.84

金证股份 51.12

平均值 55.62

华东电脑 60.33

注：同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系根据其2014年年报公布的财务数据整理所得。

受客户领域、业务特点等因素影响，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

（4） 自2000年实施配股以来， 公司未再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 2012年，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华讯网络

88.10%股权，未募集配套资金，且华讯网络2012�年度、2013年度和2014年度实际实现的利润数大于盈利预测

利润数，预测利润指标完成情况良好。

（5）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25,300.80万元，扣除相关中介机构费用后拟用于支付标的资

产的现金部分对价，不存在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6）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存在用于标的公司在建项目的情形。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扣除相关中介机构费用后拟用于支付本次

重组标的资产的现金部分对价，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募集资金具有必要性。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对募集配

套资金的必要性进行了补充披露。

2.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设置了超额业绩奖励。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超额业绩奖励设置原因、依据、合理

性，及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本公司已与各补偿义务方签订了《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对超额业绩奖励条款进行了补充约定。

本公司已根据《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对重组报告书中涉及超额业绩奖励的有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包括

但不限于“重大事项提示” 、“第八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之“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的主要内容” 。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公司已与各补偿义务方签订了《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对超额业绩奖励

条款进行了补充约定，并对重组报告书中涉及超额业绩奖励的有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3.申请材料披露，2012年4月王玮将持有的柏飞电子30%股权转让给柏盈投资，转让价格为1元/股。 转让

旨在搭建管理层股权激励平台，留作未来管理层激励之用。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股权转让是否涉及股份支

付。 如涉及股份支付，补充披露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相关规定及对柏飞

电子业绩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柏飞电子100%股权” 之“（十一）会计政

策及相关会计处理” 中补充披露如下：

6、关于2012年柏飞电子股权转让是否涉及股份支付

柏盈投资系2012年3月成立的持股平台企业，成立时出资情况如下：：

投资人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王玮 1,455.30 99.00

岳兵 14.70 1.00

合计 1,470.00 100.00

柏盈投资成立后，2012年4月，王玮将其所持有的柏飞电子30%股权以241.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柏盈投资。

鉴于岳兵持有柏盈投资1%的权益系为满足有限合伙企业至少2名合伙人的法定要求， 因此2012年4月柏

盈投资受让柏飞电子股权不构成股份支付。

7、关于2014年柏盈投资出资份额转让是否涉及股份支付

基于核心管理团队为柏飞电子的成长所作出的贡献并促使其为柏飞电子的长远发展而努力，2014年5月，

柏盈投资合伙人岳兵将持有的柏盈投资全部认缴出资份额以每份出资额1元的价格转让给张旗， 王玮将其部

分权益以每份出资额1元的价格转让给方舟正、罗明、邢懋腾和张旗等核心管理人员，变更后全体合伙人出资

情况如下：

投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玮 1,310.00 89.12

方舟正 50.00 3.40

罗明 50.00 3.40

邢懋腾 30.00 2.04

张旗 30.00 2.04

合计 1,470.00 100.00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

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2009年第1期］的通

知》（会计部函［2009］48号）规定，上市公司大股东将其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份按照合同约定价格（低于市

价）转让给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亦属于股份支付。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4号》规定，企业集团（由母公司和其全部子公司构成）内发生的股份支付交易，应

当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①结算企业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的，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

的股份支付处理；除此之外，应当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结算企业是接受服务企业的投资者的，应当

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或应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确认为对接受服务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同时确认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或负债。 ②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或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其本身权益工具的，

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接受服务企业具有结算义务且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企

业集团内其他企业权益工具的，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柏盈投资2014年出资份额转让不涉及股份支付，具体原因如下：①该出资份额转让未导致柏飞电子存在

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情形，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

所述之股份支付范畴。 ②柏飞电子的控股股东已变更为华东所，故2014年柏盈投资出资份额转让并非柏飞电

子控股股东与其管理层之间的转让行为，而是柏盈投资内部的出资份额变动，不属于会计部函［2009］48号所

述之股份支付范畴。③柏盈投资与柏飞电子并非企业集团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所述之股份支付范畴。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认为，2012年4月柏盈投资受让王玮所持柏飞电子股权以及2014年5月柏

盈投资出资份额转让不涉及股份支付。

4.申请材料显示，2012年12月中国电科下属华东所及国睿集团增资柏飞电子，增资价格约10元/股，该次增

资未履行国资评估备案手续。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该次增资作价依据及合理性。 2）未履行国资评估备案

手续的原因，是否已补充备案。 如尚未履行，对该次增资效力及本次交易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

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该次增资作价依据及合理性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柏飞电子100%股权” 之“（二）历史沿革”

之“6、2012年柏飞电子第三次增资” 中修订并补充披露该次增资作价依据及合理性如下：

2012年12月26日，东洲评估出具“沪东洲资评报字[2012]第0419207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对所涉

及柏飞电子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予以评估，确认截至评估基准日2012年4月30日止，柏飞电子股权全部权益价值

为16,300万元。

……

柏飞电子本次增资旨在引入国有股东，增资作价由相关股东方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沪东

洲资评报字[2012]第0419207号）协商确定，作价公允合理。 ……

二、关于国资评估备案手续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柏飞电子100%股权” 之“（二）历史沿革”

之“6、2012年柏飞电子第三次增资” 中修订并补充披露关于国资评估备案情况如下：

……

在本次柏飞电子增资过程中，华东所和国睿集团当时未能及时就柏飞电子的评估结果在其上级部门中国

电科办理国有资产评估备案手续。 2015年5月，中国电科就该事项出具了《关于增资入股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项目评估备案事项的说明》，认为本次增资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无重大瑕疵，并对相关评估结果予以认

可。 因此，上述情况不会对华东所、国睿集团本次增资完成后持有柏飞电子股权的合法、有效性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亦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该次增资作价公允合理；虽然该次增资未能及时履行国资评估备案手续，但

中国电科已对相关评估结果进行了确认，不会对该次增资的合法、有效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本次交

易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该次增资作价公允合理；虽然该次增资未能及时履行国资评估备案手续，但中国电

科已对相关评估结果进行了确认，不会对该次增资的合法、有效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

经核查，律师认为，虽然华东所、国睿集团对柏飞电子本次增资未能及时履行国资评估备案手续，但是本

次增资作价公允合理，中国电科已对相关评估结果进行了追认，该等情况不会对本次增资的合法、有效性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本次交易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5.申请材料显示，2002年华讯网存成立时，华讯网络（上市公司子公司）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40%；

2007年杨勇通过股权转让成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50%；2013年1月，杨勇与华讯网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委

托华讯网络行使股东会的全部股东权利。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华讯网存成立后的控制权变化情况及其原因。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华讯网存55%股权” 之“（二）历史沿革”

中补充披露华讯网存成立后的控制权变化情况及其原因如下：

7、华讯网存成立后的控制权变化情况及其原因

根据华讯网存公司章程关于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策机制、程序的约定，2002年成立至2013年1月期间，

华讯网存任何单一股东均无法通过行使股东表决权单独控制股东会或对股东会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亦不能

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成员的选任以控制董事会或对董事会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 因此，华讯网存设立至

2013年1月期间无实际控制人。

2013年1月8日，杨勇与华讯网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杨勇将其持有华讯网存42%股权所对应的

表决权、选举权、提案权及股东大会召集权委托给华讯网络行使。 自此。 华讯网络控制了华讯网存82%的股权，

足以对华讯网存的股东会、董事会形成控制。 因此，自2013年1月起，华讯网存的控股股东为华讯网络。

根据杨勇、华讯网络的说明，上述华讯网存控制权发生变化的原因系杨勇、华讯网络同为华讯网存的股

东，双方利益一致，华讯网络在相关行业拥有良好的声誉和丰富的经验，由其对华讯网存进行经营决策有利于

提升华讯网存的运营效益和公司形象，实现华讯网存的公司价值最大化。 因此杨勇、华讯网络双方同意杨勇将

其持有的华讯网存股权所对应的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委托给华讯网络行使，华讯网络由此取得对华讯网存的控

股权。

2014年7月1日，华储实业受让杨勇、刘越、宋晓斌三人合计持有的华讯网存55%股权。2014年7月4日，华储

实业与华讯网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华储实业将其持有华讯网存55%股权所对应的表决权、选举权、

提案权及股东大会召集权委托给华讯网络行使，有效期三年。

根据华储实业、华讯网络的说明，鉴于2013年1月8日杨勇与华讯网络已达成《一致行动人协议》，杨勇系

华储实业合伙人之一，其对华讯网存的持股形式由直接持股变为间接持股，华储实业、华讯网络双方同意延续

之前杨勇与华讯网络的一致行动安排，华储实业将其持有的华讯网存股权所对应的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委托给

华讯网络行使，华讯网络继续对华讯网存拥有控股权。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华讯网存2002年成立至2013年1月期间无控股股东，2013年1月以来的控股

股东为华讯网络。 自华讯网存成立以来，其控制权的变化系基于各方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关方签署的《一

致行动人协议》合法有效。

经核查，律师认为，自华讯网存成立之日起至今，其公司控制权的变化系基于各方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

相关方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合法有效，未违反《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6.申请材料显示，2014年7月，杨勇、刘越、宋晓斌分别将其持有的华讯网存42%、10%和3%的股权转让给

华储实业，转让价格为5.43元/股。 本次股权转让旨在搭建管理层股权激励平台。 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上述

杨勇等人转让其股份搭建管理层股权激励平台的原因。 2）上述股权转让是否涉及股份支付。 如涉及股份支

付，补充披露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相关规定及对华讯网存业绩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杨勇等人转让其股份搭建管理层股权激励平台的原因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华讯网存55%股权” 之“（二）历史沿革”

中补充披露杨勇等人转让其股份搭建管理层股权激励平台的原因如下：

8、2014年华讯网存第三次股权转让的具体原因

2014年，杨勇、刘越、宋晓斌转让其股份搭建管理层股权激励平台的原因为：

（1）为约束、规范和协同各方利益诉求，杨勇、刘越及宋晓斌三名自然人股东对华讯网存的持股形式由原

来的直接持股变为间接持股。

华储实业系2014年6月成立的持股平台企业，成立时出资情况如下：

出资人 认缴出资额（元） 认缴出资比例

杨勇 4,200,000.00 84.00%

刘越 500,000.00 10.00%

宋晓斌 300,000.00 6.00%

合计 5,000,000.00 100.00%

华储实业受让华讯网存55%的股权后，杨勇、刘越、宋晓斌分别对华储实业增资1,864.80万元、494.00万元

和133.2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华储实业认缴出资总额增至2,992.00万元，杨勇、刘越和宋晓斌在华储实业认

缴出资比例变为与其原来在华讯网存中的相对持股比例相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出资人 认缴出资额（元） 认缴出资比例

杨勇 22,848,000.00 76.3636%

刘越 5,440,000.00 18.1818%

宋晓斌 1,632,000.00 5.4545%

合计 29,920,000.00 100.00%

（2）基于核心管理团队为华讯网存的成长所作出的贡献并促使其为华讯网存的长远发展而努力，对核心

管理团队进行股权激励。

2014年7月，华储实业认缴出资总额增至2,992.00万元后，杨勇将其所持华储实业的部分出资额转让给华

讯网存核心管理团队刘越、宋晓斌、李欣、谢瀚海、吴益鸣、彭志云和吴坤等7人，转让价格为每份出资额1元。 出

资额转让后，华储实业的出资结构如下：

出资人 认缴出资额（元） 认缴出资比例

杨勇 8,976,000.00 30.00%

刘越 8,160,000.00 27.27%

宋晓斌 2,720,000.00 9.09%

李欣 1,088,000.00 3.64%

谢瀚海 5,440,000.00 18.18%

吴益鸣 1,088,000.00 3.64%

彭志云 1,360,000.00 4.55%

吴坤 1,088,000.00 3.64%

合计 29,920,000.00 100.00%

本次出资转让的原因为：①上述核心管理团队多年来一直在华讯网存任职，对华讯网存的发展具有显著

贡献；②根据华储实业合伙协议的约定，在华储实业存续期间，合伙人应在华储实业对外投资的企业（含其下

属子公司）工作，否则将按投资成本向其他合伙人或其他合伙人指定的第三方转让其在合伙企业的出资份额，

相关约束和激励将促使上述核心管理团队持续在华讯网存任职并尽可能地为华讯网存创造最佳业绩。

二、关于股权转让是否涉及股份支付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华讯网存55%股权” 之“（十一）会计政策

及相关会计处理” 中补充披露如下：

6、关于2014年华讯网存股权转让是否涉及股份支付

2014年7月，杨勇、刘越、宋晓斌分别将其持有的华讯网存42%、10%和3%的股权转让给华储实业，转让价

格参考2013年末华讯网存的账面净资产值，为每1元出资额5.43元。

该次股权转让系杨勇、刘越、宋晓斌3人对华讯网存持股形式的变化，即由直接持股转变为间接持股，不涉

及股份支付。

7、关于2014年华储实业出资转让是否涉及股份支付

2014年7月，华储实业受让华讯网存55%的股权后，杨勇将所持华储实业的部分出资额转让给刘越、宋晓

斌、李欣、谢瀚海、吴益鸣、彭志云和吴坤等7人，转让价格为每份出资额1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

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2009年第1期］的通

知》（会计部函［2009］48号）规定，上市公司大股东将其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份按照合同约定价格（低于市

价）转让给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亦属于股份支付。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4号》规定，企业集团（由母公司和其全部子公司构成）内发生的股份支付交易，应

当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①结算企业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的，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

的股份支付处理；除此之外，应当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结算企业是接受服务企业的投资者的，应当

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或应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确认为对接受服务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同时确认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或负债。 ②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或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其本身权益工具的，

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接受服务企业具有结算义务且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企

业集团内其他企业权益工具的，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华储实业2014年出资转让不涉及股份支付，具体原因如下：①该出资转让未导致华讯网存存在授予权益

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情形，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所述之股

份支付范畴。 ②该出资转让发生时，华讯网存的控股股东系华讯网络，故华储实业2014年出资转让并非华讯网

存控股股东与其管理层之间的转让行为，而是华储实业内部的出资变动，不属于会计部函［2009］48号所述之

股份支付范畴。 ③华储实业与华讯网存并非企业集团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 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4

号》所述之股份支付范畴。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认为，2014年杨勇、刘越、宋晓斌将其持有的华讯网存的股权转让给华储

实业以及杨勇将所持华储实业的出资份额转让给刘越等7人均不涉及股份支付。

7.申请材料显示，2014年7月1日瀚金信息将其持有的华存数据36%股权以2,844.8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瀚

银企业，旨在变更管理层持股平台的组织形式。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瀚金信息和瀚银企业的股东情况及相

应的持股比例。 2）上述股权转让是否涉及股份支付。 如涉及股份支付，补充披露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相关规定及对华存数据业绩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答复：

一、瀚金信息和瀚银企业的股东情况及相应的持股比例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华存数据45%股权” 之“（二）历史沿革”

之 “7、2014年华存数据第三次股权转让” 中补充披露瀚金信息和瀚银企业的股东情况及相应的持股比例如

下：

瀚金信息和瀚银企业的股东情况及相应的持股比例相同，股权结构均为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徐敏 78.5%

宋耀光 6%

徐梅 3.5%

杨泳 3.5%

马端 3.5%

秦昕 3.5%

赵健生 1.5%

合计 100.00%

二、关于股权转让是否涉及股份支付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三、华存数据45%股权” 之“（十一）会计政策

及相关会计处理” 中补充披露如下：

6、关于2014年股权转让是否涉及股份支付

由于瀚金信息和瀚银企业的股东情况及相应的持股比例完全相同，因此华存数据2014年股权转让不涉及

股份支付。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瀚金信息和瀚银企业的股东情况及相应的持股比例完全相同，上述股权转让

不涉及股份支付。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上述股权转让旨在变更华存数据管理层持股平台的组织形式，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有

限合伙制，股权转让前后瀚金信息和瀚银企业的股东及持股结构均未发生变化，不涉及股份支付。

8.申请材料显示，柏飞电子实际控制人中国电科下属单位是其第一大客户，报告期关联销售额占比分别为

56.05%、84.09%、82.92%。 同时，实际控制人中国电科下属单位也是其第一大供应商，2013年、2014年1-10月

关联采购额占比分别为33.18%、24.25%。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柏飞电子与中国电科下属单位关联销售、采

购交易的作价依据，并结合向第三方交易价格、可比市场价格，进一步补充披露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2）关

联交易结算模式，相关收入、费用的确认依据、确认时点，并结合柏飞电子与中国电科下属单位经营状况、信用

期，说明上述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逾期支付的情况。 3）结合柏飞电子对主要客户的依赖度，补充披露柏飞电子

未来生产经营的独立性，是否存在未来中国电科下属单位减少对柏飞电子产品采购需求的风险及具体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柏飞电子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之“二、关联交易” 之“（二）标的公司的关联

交易情况” 之“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中补充披露如下：

……

报告期内， 柏飞电子从中电科技 （南京） 电子信息发展有限公司采购其代理的3D-PLUS、Xilinx、TI、

Altera集成电路、光收发器、连接器等，从北京国睿中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其自主开发的国产华睿芯片，并

与其他关联方发生了少量的零星采购交易。

其中,�柏飞电子从中电科技（南京）电子信息发展有限公司采购的3D-PLUS集成电路系定制式产品，不

存在市场可比价格；对于从中电科技（南京）电子信息发展有限公司采购的其他产品，柏飞电子一般会从其合

格供应商中进行询价和比价，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交期、售后服务等因素后确定最终供应商，因此其采购价格是

公允的。

北京国睿中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将其国产华睿芯片销售给中国电科下属单位，柏飞电子根据其采购

规模、市场同类芯片如龙芯、飞腾、申威等芯片的市场报价与北京国睿中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协商确定采购价

格，因此其采购价格是公允的。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之“二、关联交易” 之“（二）标的公司的关联

交易情况” 之“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中补充披露如下：

……

受所处行业产品配套体制的影响，柏飞电子将其数字模块产品销售给中电科技（南京）电子信息发展有

限公司雨花分公司、华东所等下游用户，再由下游用户整合成系统级产品后对外销售，因此柏飞电子存在一定

的关联销售规模。 按照行业的业务模式，柏飞电子的定价一般需要直接或间接地经过招投标过程，并由最终用

户审价确定，因此柏飞电子的关联销售定价是公允的。

柏飞电子主要以定制研发的模式向客户提供非标准化的自研数字模块产品， 因而难以找到可比市场价

格。 报告期内，柏飞电子向关联方和非关联方销售自研产品的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关联方 非关联方

收入 收入比重 毛利率 收入 收入比重 毛利率

2013年

自研嵌入式产品 8,768.08 94.09% 71.12% 1,179.07 59.53% 74.78%

自研软件产品 550.51 5.91% 100.00% 801.39 40.47% 100.00%

自研产品合计 9,318.59 100.00% 72.83% 1,980.46 100.00% 84.99%

2014年

自研嵌入式产品 12,563.24 92.27% 67.25% 2,442.50 94.41% 70.33%

自研软件产品 1,052.21 7.73% 100.00% 144.62 5.59% 100.00%

自研产品合计 13,615.44 100.00% 69.78% 2,587.12 100.00% 71.98%

由上表可知， 柏飞电子自研嵌入式产品对关联方的销售毛利率与对非关联方的销售毛利率差异并不显

著，而自研软件产品的销售毛利率均接近于100%。 因此，柏飞电子对关联方的销售定价是公允的。

二、柏飞电子关联交易的结算情况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柏飞电子100%股权” 之“（十一）会计政

策及相关会计处理” 中补充披露如下：

柏飞电子的数字模块销售业务，一般在合同相关设备已交付，已取得购买方对该项产品的收货确认单，同

时取得收款权利时确认收入并结转成本。 柏飞电子日常业务对应的费用均于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期间费用，

营业成本中仅包括硬件成本及委外加工成本。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之“二、关联交易” 之“（二）标的公司的关联

交易情况” 之“7、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中补充披露如下：

……

柏飞电子应收关联方款项期后回款情况如下表：

关联方名称 2014年12月31日余额 2015年1-4月收回金额 2015年4月30日余额 账龄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

八研究所

696,000.00 696,000.00 -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

一研究所

5,059,200.00 - 5,059,200.00 3-12个月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

六研究所

330,000.00 - 330,000.00 3-12个月

十四所 11,807,628.70 1,110,000.00 10,697,628.70 1-5年

中电科技（南京）电子信息发展

有限公司雨花分公司

30,383,694.00 30,282,385.20 101,308.80 3-12个月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

二研究所

988,000.00 - 988,000.00 4-5年

华东所 54,894,423.00 54,894,423.00 - -

南京恩瑞特实业有限公司 7,198,906.88 990,000.00 6,208,906.88 3-12个月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

一研究所

385,000.00 - 385,000.00 3-12个月

四川卫士通信息安全平台技术

有限公司

252,000.00 252,000.00 - -

上海华元创信软件有限公司 571,200.00 - 571,200.00 3-12个月

合计 112,566,052.58 88,224,808.20 24,341,244.38

其中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形成原因如下：

柏飞电子应收十四所款项主要为两项合同所形成：①2009年12月，柏飞电子与十四所签署了项目名称为

“多核DSP操作系统移植以及图形化集成开发环境开发” 的技术开发合同，2010年该项目确认收入498万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为498万元。 该项目系十四所拟申报国家“核高基” 项目的配套部分，十四

所拟在其项目完成后付款。 ②2010年6月，柏飞电子与十四所签署了项目名称为“安全计算机正样机” 的技术

开发合同，2012年9月该项目确认收入478万元，截至2014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为406.30万元。 十四所拟

在该项目达到预期技术指标且交付给最终客户后向柏飞电子付款。 柏飞电子经与十四所沟通，预计十四所在

2015年10月底前付款500万元，2015年年底前支付除质保金外的剩余款项。

柏飞电子应收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款项账龄较长的原因是：该应收账款对应的业务为

客户重大科研项目的配套研发项目，柏飞电子预计客户在2015年年底前全额回款。

柏飞电子与关联客户之间通常根据商务谈判的结果和项目合同的约定进行款项的结算和支付，通常回款

周期在一年以内，但也存在少部分回款周期超过一年的情况。 报告期内，柏飞电子的关联客户经营状况良好、

信用情况良好；除十四所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外，其他主要关联客户的应收账款账龄在

一年以内，不存在逾期支付的情况。

三、柏飞电子未来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和风险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柏飞电子100%股权” 之“（五）主营业务情

况” 之“4、销售情况” 中补充披露如下：

柏飞电子的客户主要集中于中国电科下属单位，是由其所属行业产品配套体制所决定的。 由于历史原

因，我国专用并行计算、信号处理、数据处理设备总体总装科研单位主要集中在中国电科，因此柏飞电子的客

户必然会集中于中国电科下属单位。

柏飞电子在嵌入式计算机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掌握着行业领先的软件开发技术和设计理念，凭借

自身的技术实力参与产品选型和技术标准的制定，在行业整合加快并向集约化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多的

市场份额。 2012年，柏飞电子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中国电科后，中国电科将柏飞电子定位为数字模块产品的

专业级供应商，为中国电科下属电子装备研制单位提供产品配套，因而未来中国电科下属单位减少对柏飞电

子产品采购需求的风险较小。

目前，柏飞电子凭借其雄厚的竞争实力正在积极拓展中国电科以外的客户，并且已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科学院等央企集团、科研院所下属单位中拥

有了较多的优质客户，与美国Honeywell公司在商业航空器电子产品领域开展了技术合作。 随着该类客户订

单的不断增加，柏飞电子对中国电科下属单位的关联销售比例将相应减小。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三章 风险因素” 中披露了柏飞电子的客户集中风险如下：

八、客户集中风险

2012年、2013年和2014年1-10月， 柏飞电子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92.38%、96.40%和97.11%（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客户合并计算）；其中，与中国电科下属单位发生的销售

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6.05%、84.09%和82.92%。

柏飞电子的客户主要集中于中国电科下属单位，是由其所属行业产品配套体制所决定的。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专用并行计算、信号处理、数据处理设备总体总装科研单位主要集中在中国电科，因此柏飞电子的客户必

然会集中于中国电科下属单位。 如果未来柏飞电子未能在中国电科以外拓展充足的客户资源，且中国电科下

属单位减少对柏飞电子产品的采购需求，柏飞电子的经营业绩将会受到不利影响。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认为，柏飞电子关联交易价格公允，除十四所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外不存在逾期支付的情况。 柏飞电子生产经营的独立性正在不断提高，中国电科下属单

位减少对柏飞电子产品的采购需求所引致的风险很小。

9.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华讯网存与华东电脑之间存在关联销售。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华讯网存与华东电

脑关联销售的作价依据，并结合向第三方交易价格、可比市场价格，进一步补充披露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华讯网存的关联销售定价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确定合同价格前综合考虑业务种类、市场价格水平、竞争

情况、商务条款、客户信用情况等因素。

由于华讯网存提供的系统集成和专业服务系非标准化产品，不同项目之间价格差异较大，难以取得可比

市场价格，因而只能从毛利率的角度来分析其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2013年和2014年，华讯网存对华东电脑的关联销售情况及毛利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额 毛利率

2013年 2,792,307.68 2,306,839.29 485,468.39 17.39%

2014年 23,321,235.52 18,763,509.94 4,557,725.58 19.54%

2013年和2014年，华讯网存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18.08%和16.54%。 报告期内，华讯网存对华东电脑的关

联销售毛利率与华讯网存同期综合毛利率相比无明显差异，因此关联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之“二、关联交易” 之“（二）标的公司的关联

交易情况” 之“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中补充披露如下：

……

华讯网存的关联销售定价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确定合同价格前综合考虑业务种类、市场价格水平、竞争

情况、商务条款、客户信用情况等因素。

2013年和2014年，华讯网存对华东电脑的关联销售情况及毛利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额 毛利率

2013年 2,792,307.68 2,306,839.29 485,468.39 17.39%

2014年 23,321,235.52 18,763,509.94 4,557,725.58 19.54%

2013年和2014年，华讯网存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18.08%和16.54%。 报告期内，华讯网存对华东电脑的关

联销售毛利率与华讯网存同期综合毛利率相比无明显差异，因此关联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华讯网存对华东电脑关联销售价格是公允的。

10.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华存数据与成都三零盛安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关联销售的作价依据，并结合向

第三方交易价格、可比市场价格，进一步补充披露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华存数据的关联销售定价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确定合同价格前综合考虑业务种类、市场价格水平、竞争

情况、商务条款、客户信用情况等因素。

由于华存数据提供的系统集成和专业服务系非标准化产品，不同项目之间价格差异较大，难以取得可比

市场价格，因而只能从毛利率的角度来分析其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之“二、关联交易” 之“（二）标的公司的关联

交易情况” 之“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中补充披露如下：

华存数据的关联销售定价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确定合同价格前综合考虑业务种类、市场价格水平、竞争

情况、商务条款、客户信用情况等因素。

报告期内，华存数据对成都三零盛安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的关联销售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年度 交易内容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率

2014年度 销售华为设备 39,190,042.49 36,605,687.57 6.59%

2013年度 销售EMC及IBM设备 20,686,837.60 18,508,947.01 10.53%

2014年度，华存数据向第三方销售华为设备的可比交易明细如下表：

单位：元

客户名称 交易内容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率

非关联方客户1 销售华为设备 1,396,689.74 1,311,445.30 6.10%

非关联方客户2 销售华为设备 2,097,259.84 1,955,954.69 6.74%

合计 3,493,949.58 3,267,399.99 6.48%

2013年度，华存数据向第三方销售EMC及IBM设备的可比交易明细如下表：

单位：元

客户名称 交易内容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率

非关联方客户3 销售EMC设备 1,807,393.16 1,591,848.67 11.93%

非关联方客户4 销售IBM设备 1,865,735.03 1,716,476.92 8.00%

非关联方客户5 销售EMC设备 1,059,229.06 927,489.48 12.44%

非关联方客户6 销售IBM设备 3,376,068.38 2,948,717.95 12.66%

非关联方客户7 销售IBM设备 4,651,374.35 4,167,111.10 10.41%

合计 12,759,799.98 11,351,644.12 11.04%

对比同期同类产品的销售毛利率，华存数据向成都三零盛安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的关联销售毛利率与向第

三方的销售毛利率无明显差异。 因此，华存数据对成都三零盛安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的关联销售价格是公允的。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华存数据对成都三零盛安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关联销售价

格是公允的。

11.申请材料显示，截至2014年10月31日，华讯网存存在对华讯网络的其他应收款185万元；华存数据存在

对华东电脑、华讯网络的其他应收款115.92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其他应收款形成的原因，具体事项及

金额，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

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0号》的相关规定。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截至2014年10月31日，华讯网存存在对华讯网络的其他应收款185万元，系客户误将应支付给华讯网存的

款项支付到华讯网络银行账户所致，不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上述款项已结清。 截至

2014年12月31日，华讯网存存在对华东电脑的其他应收款20.00万元，均用于项目保证金，不属于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 因此，华讯网存上述事项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

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0号》的相关规定。

截至2014年10月31日和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华存数据存在对华东电脑、华讯网络的其他应收款合计为

115.92万元，均用于项目保证金，不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

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0号》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之“二、关联交易” 之“（二）标的公司的关联

交易情况” 之“7、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中补充披露如下：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华讯网存存在对华东电脑的其他应收款20.00万元，均用于项目保证金，不属于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

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0号》的相关规定。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华存数据存在对华东电脑、华讯网络的其他应收款合计115.92万元，均用于项目保

证金，不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

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0号》的相关规定。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认为，上述其他应收款不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符合《<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号》的相关规定。

12.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华存数据与华东电脑之间存在资金拆入。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拆入资金的利率及

公允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之“二、关联交易” 之“（二）标的公司的关联

交易情况” 之“5、关联方资金拆借” 中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华存数据通过资金池从华东电脑及上海华东电脑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借入资金用于经营业务周

转，具体明细如下：

资金来源

拆入资金金额

（万元）

拆入资金期限 利率

华东电脑 100.00 2013.5.20-2013.5.21 5.60%

华东电脑 800.00 2013.5.28-2013.6.4 5.60%

华东电脑 1,400.00 2013.8.23-2014.2.28 5.60%

上海华东电脑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2013.11.26-2013.12.16 4.48%

华东电脑 1,000.00 2013.12.16-2013.12.26 5.60%

上海华东电脑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2013.12.5-2013.12.31 5.60%

华东电脑 2,800.00 2014.3.6-2015.3.4 5.60%

华东电脑 900.00 2014.3.28-2014.7.11 5.60%

华东电脑 800.00 2014.10.13-2014.12.31 5.60%

华东电脑 1,000.00 2014.10.13-2015.4.12 5.60%

华东电脑 700.00 2014.10.13-2014.10.29 5.60%

华东电脑 600.00 2014.11.12-2015.05.11 5.60%

华东电脑 600.00 2014.12.24-2014.12.31 5.60%

上述拆入资金的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六个月以内（含6个月）人民币贷款基准利

率的80%-100%确定，是公允的。

华东电脑借助专业银行成熟的资金池银行结算服务，基于委托贷款的法律关系，成立了资金中心系统（资

金池），旨在提高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内部资金利用效率，降低整体财务费用。 华东电脑制订了《资金中心系

统管理办法》，对资金池有着严格的管控制度。

华东电脑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和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2013年和2014年资金池的拆借额

度及利率确定原则，确定资金中心成员间的委托贷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80%-100%计算和支付。

……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华存数据向华东电脑资金拆入资金的利率是公允的。

13.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华存数据存货逐期增长，分别为2,748.16万元、16,959.63万元和22,000.39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华存数据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华存数据2013年承接的六盘水项目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计量，将累计已发生的成

本和累计已确认的毛利之和超过已结算价款的部分作为存货列示，导致2013年末和2014年末存货账面价值较

高。

2012年末、2013年末和2014年末，华存数据存货结构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2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库存商品 27,481,584.55 19,382,747.60 25,780,107.53

工程施工———六盘水项目 - 87,537.09 -

工程结算———六盘水项目 - 150,126,050.29 185,934,370.28

存货合计 27,481,584.55 169,596,334.98 211,714,477.81

其中：六盘水项目 - 150,213,587.38 185,934,370.28

剔除六盘水项目后的存货 27,481,584.55 19,382,747.60 25,780,107.53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华存数据六盘水项目存货账面价值18,593.44万元，项目合同收入21,320.20万元，

不存在账面价值高于市价的情况，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华存数据剔除六盘水项目后的库存商品存货账面价值为25,780,107.53元。 其中，

大部分存货在2015年1-4月之间已经销售，且销售价格均不低于账面价值。2015年1-4月之间尚未销售的存货

金额为4,359,569.19元，其中用于销售的存货金额为3,822,923.43元，该部分存货对应的市价为4,052,298.84

元，不存在减值迹象，未计提减值准备；剩余自有备用及用于研发的存货金额为536,645.76元，该部分存货账面

价值和市价相比偏差较小，因而未计提减值准备。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二、交易标的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

析” 之“（三）交易标的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 之“3、华存数据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 中补充披露如

下：

（10）存货分析

报告期内，华存数据存货结构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库存商品 19,382,747.60 25,780,107.53

工程施工———六盘水项目 87,537.09 -

工程结算———六盘水项目 150,126,050.29 185,934,370.28

存货合计 169,596,334.98 211,714,477.81

其中：六盘水项目 150,213,587.38 185,934,370.28

剔除六盘水项目后的存货 19,382,747.60 25,780,107.53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华存数据六盘水项目存货账面价值18,593.44万元，项目合同收入21,320.20万元，

不存在账面价值高于市价的情况，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华存数据剔除六盘水项目后的库存商品存货账面价值为25,780,107.53元。 其中，

大部分存货在2015年1-4月之间已经销售，且销售价格均不低于账面价值。 2015年1-4月之间尚未销售的存

货金额为4,359,569.19元，其中用于销售的存货金额为3,822,923.43元，该部分存货对应的市价为4,052,

298.84元，不存在减值迹象，未计提减值准备；剩余自有备用及用于研发的存货金额为536,645.76元，该部分存

货账面价值和市价相比偏差较小，因而未计提减值准备。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华存数据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是合理的。

14.请你公司结合标的资产应收账款应收方、期后回款情况、向客户提供的信用政策以及同行业情况，补充

披露标的资产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标的资产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二、交易标的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

析” 之“（三）交易标的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 中补充披露如下：

4、标的资产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标的资产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①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

收回款项时，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标准为：应收账款，单个法人主体应收账款余额1000万元以上（含1,000万元）或占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5%以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为：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

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

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单项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再

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②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a．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以及金额重大但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按信用风险特征的相似性和相关性

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组，根据以前年度与之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

现时情况确定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华讯网存、华存数据不同组合的确定依据：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段组合 相同账龄的应收款项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关联方、押金及备用金组合 华东电脑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职工备用金借款、项目押金等

柏飞电子不同组合的确定依据：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段组合 相同账龄的应收款项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关联方、押金及备用金组合 柏飞电子关联方（中国电科及其下属单位）、职工备用金借款、项目押金等

b．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项目 计提方法

账龄段组合 账龄分析法

关联方、押金及备用金组合

单项测试未发现减值的关联方的应收款项和正常周转的押金及备用金，一般不

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计提比例（%）

1年以内

其中:3个月以内 0 0

3-12个月 3 3

1年至2年 5 5

2年至3年 15 15

3年至4年 25 25

4年至5年 35 35

5年以上 60 60

③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款项的应收款项，单独进

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

失，计提坏账准备。

（2）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差异分析

①关联方组合划分差异分析

华讯网存和华存数据的关联方组合，是指华东电脑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柏飞电子的关联方组合，是指柏

飞电子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所有单位。 标的公司根据应收款项历史回收经验，并结合期末单项测试，对于未发

现减值的应收款，一般不计提坏账准备。 同行业可比公司关联方组合的认定标准以及是否计提坏账准备不尽

相同，具体情况下：

同行业可比公司 关联方组合认定及坏账准备计提标准

银信科技（300231）

内部及关联方应收款项，除有确定依据表明无法收回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外，不确认

坏账准备

浪潮软件（600756） 按纳入合并范围的关联方划分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

金证股份（600446） 未单独划分关联方组合

新松佳和（430019） 未单独划分关联方组合

同有科技（300302） 未单独划分关联方组合

天玑科技（300245） 未单独划分关联方组合

按照同行业可比公司中不单独划分关联方组合的做法，并结合标的公司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

例，对三家标的公司的坏账准备重新进行测算，差异分析如下：

a.柏飞电子2013年末、2014年末应收关联方款项账龄及坏账准备测算差异分析如下表：

单位：元

账龄

2013年 2014年

关联方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测算

差异

对净利润的影

响数

关联方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测算

差异

对净利润的影

响数

1年以内 99,741,950.20 -279,174.09 279,174.09 98,774,555.88 294,082.13 -294,082.13

其 中 :3 个

月以内

97,036,337.20 - - 86,266,205.14 - -

3-12个月 2,705,613.00 -279,174.09 279,174.09 12,508,350.74 294,082.13 -294,082.13

1年至2年 7,445,750.00 94,683.82 -94,683.82 2,244,868.00 -260,044.10 260,044.10

2年至3年 1,659,628.70 -712,630.70 712,630.70 5,578,628.70 587,850.00 -587,850.00

3年至4年 6,410,500.00 1,602,625.00 -1,602,625.00 - -1,602,625.00 1,602,625.00

4年至5年 - - - 5,968,000.00 2,088,800.00 -2,088,800.00

5年以上 - - - - - -

合计 115,257,828.90 705,504.03 -705,504.03 112,566,052.58 1,108,063.03 -1,108,063.03

注：影响数是指对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影响金额，影响数为正表示计提坏账准备后将增加标的

公司净利润，影响数为负表示计提坏账准备后将减少标的公司净利润。

由上表可知，2013年和2014年，柏飞电子的净利润影响金额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1.78%和-2.

36%，影响比例较小。

b.华讯网存2013年末、2014年末应收关联方（华东电脑合并范围内）的款项的账龄均在3个月以内，不计

提坏账准备，因此，华存网存2013年、2014年度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均为0。

c.华存数据2013年末、2014年末应收华东电脑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华东电脑合并范围内）款项账龄及坏

账准备测算差异分析如下表：

单位：元

账龄

2013年 2014年

关联方应收账

款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测

算差异

对净利润的影响

数

关联方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测

算差异

对净利润的影响

数

3个月以内 430,000.00 - - 6,330,449.20 - -

3-12个月 - - - 194,727.00 5,841.81 -5,841.81

1年至2年 386,199.20 19,309.96 -19,309.96 - - -

合计 816,199.20 19,309.96 -19,309.96 6,525,176.20 5,841.81 -5,841.81

注：影响数是指对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影响金额，影响数为正表示计提坏账准备后将增加标的

公司净利润，影响数为负表示计提坏账准备后将减少标的公司净利润。

由上表可知，2013年和2014年，华存数据的净利润影响金额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0.05%和-0.

02%，影响比例很小。

②账龄段组合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差异分析

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账龄段组合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标的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和同行业平均

水平相比偏低，具体如下：

账龄 标的公司 金证股份 新松佳和 浪潮软件 同有科技 天玑科技 银信科技

可比公司

均值

3个月以内 0% 5% 5% 5% 5% 0% 1% 3.50%

3-12个月 3% 5% 5% 5% 5% 5% 1% 4.33%

1年至2年 5% 8% 10% 10% 10% 10% 5% 8.83%

2年至3年 15% 20% 30% 20% 25% 20% 10% 20.83%

3年至4年 25% 50% 50% 40% 50% 50% 30% 45.00%

4年至5年 35% 50% 70% 80% 80% 50% 50% 63.33%

5年以上 60% 50% 100% 100% 100% 100% 100% 91.67%

按照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比例均值测算，对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的影响如下表：

单位：元

账 龄

柏飞电子 华讯网存 华存数据

对2013年净利

润影响数

对2014年净利

润影响数

对2013年净利

润影响数

对2014年净利

润影响数

对2013年净利

润影响数

对2014年净利

润影响数

3个月以内 73,808.00 238,409.50 -440,985.20 -413,182.26 550,276.13 -6,874,163.81

3-12个月 22,624.91 -84,089.38 -136,948.00 -7,995.01 151,095.72 -502,448.51

1年至2年 -325,788.92 326,795.90 -14,817.33 -6,199.37 -3,366.31 -214,446.30

2年至3年 -23,651.84 -291,016.87 -29,967.94 -9,543.74 -672.37 3,472.81

3年至4年 -62,460.00 -46.40 -12,000.00 4,540.00 -3,160.44 -57,973.16

4年至5年 -80,088.91 72,156.51 -5,001.00 -16,998.00 10,397.11 -17,835.15

5年以上 0.00 -89,531.09 -9,501.00 0.00 17,342.49 7,252.43

合计对净利

润影响数

-395,556.76 172,678.17 -649,220.47 -449,378.39 721,912.32 -7,656,141.69

当期净利润 39,713,060.85 47,018,893.49 11,086,646.35 17,003,395.39 36,840,380.61 37,973,459.88

净利润影响

数占当期净

利润的比重

-1.00% 0.37% -5.86% -2.64% 1.96% -20.16%

注：影响数是指对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影响金额，影响数为正表示按照相关比例计提后将增加

标的公司净利润，影响数为负表示按照相关比例计提后将减少标的公司净利润。

由上表可知，除华存数据2014年度外，按照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比例均值测算坏账准备，对标的公司

报告期内净利润的影响较小。

华存数据2014年度的净利润影响数较大的原因是：华存数据3个月以内账龄的应收款项按政策不计提坏

账准备，但按同行业均值3.50%计算，计提坏账准备金额较大。 从账龄来看，该部分应收账款属于2014年度新

增款项，均在正常信用期内，款项回收风险很小，不计提坏账准备是合理的。

（3）柏飞电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①信用政策

柏飞电子与客户之间通常根据商务谈判的结果和项目合同的约定进行款项的结算和支付，通常回款周期

在一年以内，但也存在少部分回款周期超过一年的情况。

②应收账款账龄结构与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柏飞电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种类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组合1：账龄组合 26,819,290.10 19.24 1,662,640.34 6.20

组合2：关联方、押金及备用金组合 112,566,052.58 80.76

组合小计 139,385,342.68 100.00 1,662,640.34 1.19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

合计 139,385,342.68 100.00 1,662,640.34 1.19

上表中，关联方、押金及备用金组合主要为应收中国电科下属单位款项，款项回收风险较低；截至2015年4

月30日，该款项期后回款88,224,808.20元，余额为24,341,244.38元。

柏飞电子账龄段组合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龄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 17,501,553.10 65.26% 314,581.59

其中:3个月以内 7,015,500.00 26.16%

3-12个月 10,486,053.10 39.10% 314,581.59

1年至2年 2,419,400.00 9.02% 120,970.00

2年至3年 5,992,405.00 22.34% 898,860.75

3年至4年 595,232.00 2.22% 148,808.00

4年至5年 28,000.00 0.10% 9,800.00

5年以上 282,700.00 1.05% 169,620.00

合计 26,819,290.10 100.00% 1,662,640.34

虽然柏飞电子部分应收账款账龄较长，但由于客户多为央企集团下属单位，信用情况良好，报告期内实际

未发生过坏账损失。

③期后回款情况分析

柏飞电子截至2014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的期后回款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末余额 2015年1-4月回款 2015年4月30日余额 回款比例

应收账款 139,385,342.68 92,521,258.20 46,864,084.48 66.38%

柏飞电子截至2014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前5名客户的期后回款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客户名称 2014年12月31日余额

2015年1-4月回款

金额

2015年4月30日

余额

账龄 备注

华东所 54,894,423.00 54,894,423.00 - - -

中电科技 （南

京）电子信息发

展有限公司雨花

分公司

30,383,694.00 30,282,385.20 101,308.80 3-12个月

未到账期，预计2015年

6月底全部回款

十四所 11,807,628.70 1,110,000.00 10,697,628.70 1-5年

对应的业务为十四所重

大科研项目的配套研发

项目等，预计2015年10

月底前回款500万元，

2015年年底前收回除

质保金外的剩余款项

南京恩瑞特实业

有限公司

7,198,906.88 990,000.00 6,208,906.88 3-12个月

未到账期，预计2015年

6月底前回款200万元，

剩余款项在2015年年

底前收回

南京长江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6,710,053.10 - 6,710,053.10 3-12个月

未到账期，预计2015年

6月底前回款300万，剩

余款项在2015年底前

收回

合计 110,994,705.68 87,276,808.20 23,717,897.48 - -

综上所述，柏飞电子的客户主要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等央企集团下属单位，客户信用情况良好，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良好，

期末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4）华讯网存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①信用政策

华讯网存与客户之间通常根据商务谈判的结果和项目合同的约定进行项目款的结算和支付，通常回款周

期在一年以内，但也存在少部分回款周期超过一年的情况。

②应收账款账龄结构与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华讯网存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种类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账龄段组合 27,352,959.12 79.47 165,466.58 0.60

关联方、押金及备用金组合 7,067,222.50 20.53

组合小计 34,420,181.62 100.00 165,466.58 0.48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计 34,420,181.62 100.00 165,466.58 0.48

上表中，关联方、押金及备用金组合主要为应收实际控制人华东电脑的款项，款项回收风险很小，该款项

在2015年4月30日的余额为6,262,352.50元。 账龄段组合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龄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 26,604,894.60 97.27 66,003.30

其中:3个月以内 24,404,784.56 89.23

3-12个月 2,200,110.04 8.04 66,003.30

1年至2年 419,764.00 1.53 20,988.20

2年至3年 201,000.52 0.73 30,150.08

3年至4年 37,300.00 0.14 9,325.00

4年至5年 60,000.00 0.22 21,000.00

5年以上 30,000.00 0.11 18,000.00

合计 27,352,959.12 100.00 165,466.58

从上述账龄分析表可以看出，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华讯网存89.23%的非关联方应收账款账龄在3个月

以内，97.27%的非关联方应收账款账龄在1年以内，账龄结构安全、合理。 报告期内，华讯网存实际未发生过坏

账损失。

③期后回款情况分析

华讯网存截至2014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的期后回款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余额 2015年1-4月回款 2015年4月30日余额 回款比例

应收账款 34,420,181.62 24,491,204.26 9,928,977.36 71.15%

华讯网存截至2014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前5名客户的期后回款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客户名称

2014年12月31日余

额

2015年1-4月回款

金额

2015年4月30日余

额

账龄 备注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591,590.67 1,591,590.67 - - -

上海仪电物联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3,426,880.30 2,634,206.30 792,674.00

3-12个

月

未到账期

华东电脑 7,067,222.50 804,870.00 6,262,352.50

3-12个

月

未到账期

上海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4,250,000.00 4,250,000.00 - - -

杭州浙大灵通科技有限公司 1,555,384.62 1,555,384.62 - - -

合计 17,891,078.09 10,836,051.59 7,055,026.50 - -

综上所述，华讯网存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合理，期后回款情况良好，期末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5）华存数据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①信用政策

华存数据与客户之间通常根据商务谈判的结果和项目合同的约定进行款项的结算和支付，通常回款周期

在一年以内，但也存在少部分回款周期超过一年的情况。

②应收账款账龄结构与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华存数据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种类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账龄段组合 370,647,827.24 98.27 2,577,405.97 0.70

关联方、押金及备用金组合 6,525,176.20 1.73

组合小计 377,173,003.44 100.00 2,577,405.97 0.68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

合计 377,173,003.44 100.00 2,577,405.97 0.68


